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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浙江发布禁毒白皮书，这个数据让人痛心：

全省64名民警、协辅警在缉毒中英勇负伤
| 6版 |

本报记者 曹志男 文 程绍亮 摄

本报讯 七月的黔东南，山水如画。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

东南州）与浙江杭州市，这两个文脉荟萃、

风景绝秀之地，自2013年开展对口帮扶

工作以来，牵起一段千里之缘。

六载岁月仿若白驹过隙。25日，由浙

江日报报业集团、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

集团、杭州市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局主

办，浙江省政法摄影协会、浙江法制报

社承办，杭州市帮扶黔东南州工作队、

黔东南州委宣传部、黔东南州扶贫开发

办公室（黔东南州对口帮扶工作办公室）

协办的“情牵杭黔·记录千里之外的‘杭

州力量’”主题摄影采风活动，在黔东南正

式拉开帷幕。

为期5天的采风活动中，来自浙江的

10余位优秀摄影师将追寻杭州对口帮扶

黔东南工作的足迹，踏遍黔东南州6个县，

走访产业项目、人才交流、教育医疗、旅游

合作等多个方面的帮扶项目，通过手中的

镜头记录黔东南6年来的变化，以文化来

传播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正能量，用画面展

现杭州西子湖畔与黔东南大山两地的浓厚

情谊。

“作为采风团的一员，我要抓紧这5天

里的每分每秒，深入实地，用影像力量助力

脱贫攻坚。”采风团成员代表，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浙江省政法摄影协会副主席兼

副秘书长王志浩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他们

将聚焦脱贫攻坚，用心捕捉黔东南人民美

好生活的幸福瞬间，记录黔东南这片美丽

沃土上的“杭州力量”。

面对来自家乡的摄影师们，由杭州到

黔东南州挂职并担任帮扶黔东南州工作队

领队的州委常委、副州长沈翔在致辞中表

达了最真挚的欢迎之情。他介绍，6年来，

杭州市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4.479亿元，实

施帮扶项目896个，强基础、扶产业、促消

费、支教育、助医疗、育人才、接劳务，六大

行动亮点纷呈，开展“携手奔小康”“万企帮

万村”等活动，推动杭州115个乡镇（街

道）、216个村（社区）与当地122个乡镇

（含州级极贫乡镇）、219个村建立了结对

关系，形成了“百镇结百亲”“百村结百对”

态势。“我们将进一步发扬‘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为黔东南决

战脱贫攻坚发挥杭州财智、提供杭州方案、

贡献杭州力量。”沈翔说。

启动仪式上，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

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李筑表

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来自浙江的摄影师

们能创作出一批具有思想性、纪实性和艺

术性的优秀作品，记录杭州扶贫工作助力

黔东南州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

瞬间，用画面更好地呈现两地一家亲的兄

弟情。

浙江摄影大咖齐聚黔东南记录“杭州力量”
“情牵杭黔·记录千里之外的‘杭州力量’”主题摄影采风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为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精准打击“套路贷”有关犯

罪活动，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

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办理

“套路贷”相关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纪

要》（以下简称《纪要》），该《纪要》自

2019年7月24日起施行。

《纪要》对准确界定“套路贷”的构

成要素、把握“套路贷”的本质、认定

“套路贷”的行为性质、准确认定共同犯

罪、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及既未遂论处情

形、准确把握酌情从重处罚情节、坚决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

明确。

根据《纪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以低息、无抵押、快

速放贷等为诱饵，诱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签

订“借贷”或变相“借贷”等相关协议，

通过收取“家访费”“调查费”“保证金”

“中介费”“行规费”“安装费”“利息”

“砍头息”等一种或者多种费用，虚增贷

款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认

定违约、多平台借款平账、毁匿还款证据

等一种或者多种方式设置“套路”形成虚

假债权债务关系的，属于“套路贷”。

《纪要》特别指出，“套路贷”案件虽

然通常伴有非法讨债的情形，但非法讨债

不是“套路贷”的构成要素。“套路”多

少不影响“套路贷”的认定。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是“套路贷”的本质属性。行为

人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虚增贷款金额、

故意设置不平等条款等明显不符合民间借

贷习惯，无论对方是否明知，均不影响行

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由于“套路贷”往往伴随着其他犯

罪，定一罪还是数罪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

问题。《纪要》 对此进行了区分：实施

“套路贷”过程中，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隐瞒全部或者部分真

相，通过诉讼、仲裁等手段，骗取他人财

物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而实施“套路

贷”过程中，行为人针对同一人实施敲诈

勒索、强迫交易、抢夺、抢劫、寻衅滋事

等侵财型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一般

以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针对不同人的，

一般应数罪并罚。实施“套路贷”过程

中，行为人通过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绑架、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非侵财

型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一般应数罪

并罚。

《纪要》要求，在认定“套路贷”犯

罪数额时，应准确把握“套路贷”犯罪非

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本质特征，予以整体否

定性评价。“虚高债务”和以“利息”“砍

头息”“保证金”“中介费”“家访费”“调

查费”“服务费”“安装费”“违约金”等

名目约定的费用，均应计入犯罪数额。已

经被行为人实际占有的，以相关犯罪既遂

论处；尚未实际占有的，可按相关犯罪未

遂论处。行为人实际给付的“本金”，应

视为实施“套路贷”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或追缴，但不计入犯罪数额。

如果被害人收到的“本金”数额大于

其后来实际交给行为人“利息”“费用”

等累计的金额，差额部分可以从被害人

处追缴。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

应注重追缴差额部分。如果行为人实施

“套路贷”造成被害人或者特定关系人

自杀、死亡、精神失常或为偿还虚高债

务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严重后果的，

对行为人酌情从重处罚。

在办理“套路贷”相关刑事案件过程

中，《纪要》强调要坚决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对于“套路贷”涉黑恶案件，在

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体现依法

从严惩处精神。

我省公检法联合出台纪要

精准打击“套路贷”

“法律扶贫”阳光雨露洒向13县区
我省首批法援志愿者律师半年办结212件法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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